
第三节 合同的效力

【考点1】合同的效力★★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 效力待定民事法律行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实

施
欺诈 狭义的无权代理

恶意串通 胁迫 自己代理、双方代理

虚假意思表示 重大误解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除 2种

违反强制性规定 乘人之危、显失公平

违背公序良俗

【口诀】无恶虚违 【口诀】胁欺误公 【口诀】限制除 2 种代理

第四节 合同的履行

【考点1】合同的履行规则★★

（一）合同约定不明

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

照下列规则确定：

总规则 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条款或交易习惯取得→ 按照以下具体规则确定

具体

规则

质量要求 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按照通常标准或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

价款或报酬 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

履行地点

① 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

② 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

③ 交付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

履行期限
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请求履行，但应给对方必要

的准备时间

履行方式 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

履行费用
① 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② 因债权人原因增加的履行费用，由债权人负担

【示例】黑龙江的甲公司与北京的乙公司签订《大豆销售协议》：乙公司向甲公司购买10吨黑

龙江产的大豆，1个月后交货，但合同对于履行地点和价款均无明确约定，从黑龙江至北京的运

费也无明确约定，双方未能就有关内容达成补充协议，依照合同其他条款及交易习惯也无法确

定。

1.合同的履行地？

答案：黑龙江。

2.价格？

答案：订立合同时黑龙江的价格。



3.黑龙江至北京的运费？

答案：乙公司负担。

（二）电子合同交付时间的确定

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的：

标的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

交付的
收货人的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

电子合同的标的为提供服务的

（1）生成的电子凭证或者实物凭证中载明的时间为提

供服务时间；

（2）没有载明时间或者载明时间与实际提供服务时间

不一致的，以实际提供服务的时间为准。

标的物为采用在线传输方式交付的
合同标的物进入对方当事人指定的特定系统且能够检

索识别的时间为交付时间。

（三）向第三人履行、由第三人履行与第三人代为履行

情形 具体规定

向第三

人履行

真正利他

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债务人向其履行债务，第三

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

不符合约定的，第三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债务人可以向第

三人主张其对债权人的抗辩。

不真正利

他

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

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由第三人履行
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

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而非第三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人代

为履行

① 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第三人对履行该债务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有权向债权

人代为履行，但是根据债务性质、按照当事人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只能由债务

人履行的除外。

② 债权人接受第三人履行后，其对债务人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担保权利亦一同

转让，但是债务人和第三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③ 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受

领。

第三人代

为履行

④ 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包括：

a.保证人或者提供物的担保的第三人

b.担保财产的受让人、用益物权人、合法占有人

c.担保财产上的后顺位担保权人

d.对债务人财产享有合法权益且该权益将因财产被强制执行而丧失的第三人

e.承租人拖欠租金场合的次承租人

⑤ 不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包括：

a.债务人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其普通债权人

b.债务人为自然人的，其同事、同学或者希望提供热心帮助的陌生人



第三人代为

履行

【提示】

（1）至于债务人的近亲属，则争议很大。只要不存在共有财产可能被强制执行

等情况，债务人的近亲属不会因为债务人不履行债务而遭受任何人身权益或者

财产权益上的损害，所谓“精神上的安宁”尚不足以构成其“合法利益”。【2026

年新增】

（2）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出资人或设立人只要在乎该组织的债务履行情况，一

般会继续投资，或者成为其保证人或者提供物的担保的第三人，若其希望代债

务人履行债务，通过与债权人达成合意即可实现目标，不需要一般性地承认其

有所谓“合法利益”【2026 年新增】

（四）合同履行的特殊情况

中止履

行

债权人分立、合并或者变更住所没有通知债务人，致使履行债务发生困难的，债务人

可以中止履行或者将标的物提存。

提前履

行

（1）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

（2）但提前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3）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注意】借款人有权提前还款，不受上述规则约束。

部分履

行

（1）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

（2）但部分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3）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例题·单选题】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合同履行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中，该第三人是合同的履行义务人

B.债权人变更住所没有通知债务人，致使履行债务发生困难的，债务人可以中止履行

C.债权人不得拒绝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但是借款合同中借款人提前还款的除外

D.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由债权人负担

答案：B

解析：① 选项A错误，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

务不符合约定的，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第三人不承担合同项下的义务和违约责

任。所以，债务人是合同的履行义务人，并非第三人；② 选项B正确，债权人分立、合并或者

变更住所没有通知债务人，致使履行债务发生困难的，债务人可以中止履行或者将标的物提存；

③ 选项C错误，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但提前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④ 选项D错误，债权人可以拒绝债

务人部分履行债务，但是部分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给债权人增

加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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